
淮南一中交通安全管理制度
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，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，保护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，特制定本管理制度
1、 交通安全教育
1．每学期全校集中进行一次的交通安全教育（一般在每学期的期末放假前）。提高全校师生的

交通安全意识，主要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、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教育。
2．经常性的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。逢重大节日或重大活动，进行重点强调性教育；逢师生有外出活动，要进行外出交通安全教育；有事故苗头，要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和预防处置安全

教育。
3．每学期末的全校集中教育要采取校会形式。平时教育采取出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橱窗、发交通安全教育材料、组织交通安全的讲座、报告会；设立交通安全警示标志等。
4．对学生主要进行文明行路、文明骑自行车、乘车；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教育。对教职工除进行文明行路、文明骑自行车、乘车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教育外，还要进行驾驶机动车、保养自驾车，自觉遵守机动车交通法规的教育。
5．进行发生交通事故报警方法的教育。
二、交通安全管理
（一）进行校内、校门口交通安全的管理

1．师生杜绝在校内骑自行车、校内机动车限速5公里行驶、在规定的地方停放机动车。

2．上学、放学时，校门口设专人疏导交通。引导学生走人行横道，不许学生在校门口聚集，防止堵塞交通。

3．上学、放学时，校门口两侧30米内不许停放机动车。
4．机动车禁止在校园内试车、练车。
5．对师生的自行车安全保养情况进行定期检查，问题车不许上路。
（二）对学校公用机动车的管理
1．对学校的公用机动车要按规定定期检测、定期保养，有隐患的机动车不得出校门。
2．学校机动车要有出车记录和保养、维修纪录。未经领导批准不得私用公车。
3．学校公车驾驶员必须持有有效期内的驾驶执照。出车时必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。不准私自将公车交由非学校指定驾驶员驾驶。有违章现象或发生交通事故必须及时上报学校，并按交通法规规定程序进行处理。
（三）对教职工机动车驾驶员的管理
1．所有在校教职工有正式驾驶执照的，要在校保卫处登记造册。
2．对驾驶员要定期进行机动车驾驶安全教育，学校要了解驾驶员的实际驾车能力。
3．督促、检查教职工驾驶员对自用车按时进行监测和保养，有事故隐患的车辆不准驶入校园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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